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承翰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森亞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雅虹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理人  石善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

作室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2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森亞有限公司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

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

室給付逾新臺幣1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

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三、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其餘上訴駁回。

四、森亞有限公司之附帶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負擔2分之1，餘由森亞有限公

司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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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

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

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經查，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

室（下稱迪品工作室）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迪

品工作室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下稱

森亞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見本院卷

第5頁），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變更上訴聲明為：「㈠：

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萬3,628元部

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見本院卷第63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

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森亞公司主張：

  ㈠森亞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與迪品工作室前身即〇〇〇

〇設計工作室（下稱〇〇〇〇〇）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

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承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社

區（下稱系爭社區）住戶之系統櫃工程（下稱系統工程），

由迪品工作室承攬系爭社區住戶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裝修

工程），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社區住戶簽訂系統工

程契約、裝修工程契約。且依系爭合作契約第13條約定，迪

品工作室應就裝修工程總價之5%分潤予森亞公司。

　㈡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

戶（下稱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其爲規避分配予森

亞公司之裝修工程利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

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工程總價47萬2,560元），而未將47

萬2,560元之5%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

8）分潤交付森亞公司。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

第5項約定，森亞公司依該約定向迪品工作室請求違約金200

萬元本息，原審僅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

森亞公司不服，提起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駁回森亞公

司後開請求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迪品工作室應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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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森亞公司170萬元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就迪品工作室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迪品工作室抗辯：

  ㈠系爭合作契約並無約定應以何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

約，迪品工作室既已代理森亞公司與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

契約，森亞公司設計師即訴外人〇〇〇與〇00住戶亦有接

觸，即知〇00住戶爲裝修工程之定作人，迪品工作室雖於11

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

隱名代理，其未與〇00住戶私下接洽合作情事，自無系爭合

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 

　㈡縱使本院認迪品工作室有違約情事，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

條第5項約定給付違約金，惟迪品工作室就〇00住戶部分，

應給付森亞公司之分潤僅2萬3,628元，原審判命迪品工作室

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二者有相當懸殊差距，顯然過高而

不符比例原則，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本院予以酌減等

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

2萬3,62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森亞

公司2萬3,628元本息部分，經迪品工作室撤回上訴而確定，

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就森亞公司附帶上訴之答辯

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214至215頁)：

  ㈠兩造於108年12月25簽訂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將

系爭社區之裝修工程發包予迪品工作室承攬施作，由迪品工

作室負責接洽、主導、設計製圖，迪品工作室施作完成後由

森亞公司驗收；並於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

作案情事，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違約方將給

付200萬元違約金為賠償（見原審卷第43至47頁）。

  ㈡前項之系統工程指裝設系統櫃之工程；裝修工程指木作、水

電或油漆等工程。

  ㈢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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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約定〇00住戶於建商完工交屋後，交

予森亞公司承攬施作系統工程（見原審卷第19至42頁）。

  ㈣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

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見原審卷第

51至59頁）。

　㈤森亞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以台中市○○路○○○0000號存

證信函通知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及第13

條第4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於111年11月15日收受（見原審卷

第65至69頁）。

　㈥原審卷第49頁之LINE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四、本院判斷：

　㈠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違約

情事，爲有理由：

　⒈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

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

定等情，爲迪品工作室所否認，並抗辯系爭合作契約並未約

定不得以其個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云云。

　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

案情事者，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等情，爲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經查：  

　⑴系爭合作契約記載立契約書人「發包商」爲森亞公司，「承

包商」爲〇〇〇〇〇（即迪品工作室前身）；及系爭合作契

約第3條約定，裝修工程由〇〇〇〇〇接洽主導及設計製

圖，由森亞公司確認品項、品牌、圖面、尺寸、顏色、材質

樣式製作完成，如期完工後由森亞公司驗收，此有系爭合作

契約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4頁），足認森亞公司爲主承

攬人，迪品工作室爲次承攬人。再依森亞公司提出之系統工

程契約書及裝修工程契約書，迪品工作室以森亞公司名義與

系爭社區〇0、〇00、〇0等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外，另以

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簽訂

裝修工程契約，該等契約書記載之滙款帳戶均爲森亞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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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帳戶，此有該等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至42頁、

第142至179頁）。由上可知，兩造合作模式為迪品工作室與

系爭社區住戶洽談裝修工程及系統工程之承攬契約，之後由

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及系統工

程契約，承攬報酬均匯入森亞公司名下帳戶，迪品工作室自

有向森亞公司報告洽談結果及交付契約書之義務。

　⑵依證人即森亞公司設計師〇〇〇於原審證述：系統工程及裝

修工程均屬於系爭合作契約之工程範圍，兩造有約定統一以

森亞公司名義簽約，因為森亞公司不希望對客戶造成混淆，

迪品工作室與業主簽約後，須向森亞公司回報簽約狀況，並

把系統工程契約書、裝修工程契約書都交回森亞公司；森亞

公司之前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乙事，

迪品工作室回覆尚未簽約，是森亞公司到〇00住戶處理系統

櫃時，經〇00住戶拿出裝修工程契約，才知道迪品工作室與

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等語（見原審卷第231至233

頁）。而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

訂裝修工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爲

迪品工作室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惟依森亞公司提

出其與迪品工作室之LINE對話紀錄，森亞公司於111年8月31

日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這間木作都完成了嗎？木

作的部分簽多少？你再把合約書傳上來」等語，迪品工作室

則傳送「還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49頁），是以迪品工作

室早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卻於11

1年8月31日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

　⑶再者，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

契約，該合約書承攬人係記載迪品工作室，匯款帳戶亦記載

迪品工作室名下帳戶等情，此有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在卷

可查（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而未如前開系爭社區〇00、

〇00、〇0、〇0等住戶之裝修工程契約書，係將承攬人記載

爲森亞公司，匯款帳戶記載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依上足認

〇00住戶本屬系爭合作契約範圍之客戶，迪品工作室未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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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約定，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且未

於簽約後報告森亞公司，亦未交付裝修工程契約書，甚於森

亞公司詢問是否簽約時仍予以否認，足認迪品工作室確有

「私下接洽合作案情事」，而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

之違約情事。

　⒊至於迪品工作室抗辯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

契約係屬隱名代理云云。按隱名代理之成立，須代理人為法

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

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即足當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

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之情節，其以個人

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簽約後未主動向森亞公

司報告，於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且是由〇00住戶提供

裝修工程契約予森亞公司，森亞公司始知〇00住戶早已簽訂

裝修工程契約乙事，難認迪品工作室有實際上代理森亞公司

之意思，且爲〇00住戶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故迪品工作室抗

辯其爲隱名代理云云，自不可採。     

　⒋基上，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

項約定之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㈢森亞公司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

　⒈按違約金有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及懲罰性質之分，前者作為債

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

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作為強制債務履行、確保債權效力之

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

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約定之違約金

額是否過高，前者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債權不能實現所受

之損害，並不具懲罰色彩，法院除衡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尤應

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

後者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

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是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及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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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

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約定

予以定性，作為是否酌減及其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森亞公司主張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迪品工作室

構成該條項違約情形時，應給付200萬元作爲賠償云云；爲

迪品工作室否認，並抗辯其縱有違約情事，對森亞公司造成

之損失，僅爲2萬3,628元之分潤，系爭合作契約約定之200

萬元違約金顯然過高等語。經查，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

約定：「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作爲賠償」（見原審

卷第45頁），並無提及是否有違約時作爲懲罰之用，故此部

分違約金應係屬「損害賠償總額」性質，而非屬懲罰性違約

金。故本院衡酌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以森亞公司

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依森亞公

司主張迪品工作室之違約情形，爲迪品工作室私下與〇00住

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致森亞公司無法取得裝修工程總價47

萬2,560元5%之分潤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

3,628），迪品工作室若無違約情事，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

利益僅爲2萬3,628元，則依森亞公司所受損害為衡量之標

準，本院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始為適當公允。本法

衡量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須依一般客觀事

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

迪品公司若能履行債務時，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

加以衡量。據上，既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該違約金即係作

為迪品公司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

旨在填補森亞公司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

罰之色彩，初與迪品公司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森亞公司再

請求170萬元違約金，自不足取。

五、綜上所述，森亞公司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

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2月17日（見原審卷第10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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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

分，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其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

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迪

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迪品工作室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

審駁回森亞公司請求170萬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森亞公

司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迪品工作室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森亞公司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森亞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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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


訴訟代理人  李承翰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森亞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雅虹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理人  石善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森亞有限公司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給付逾新臺幣1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其餘上訴駁回。
四、森亞有限公司之附帶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負擔2分之1，餘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經查，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迪品工作室）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迪品工作室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下稱森亞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見本院卷第5頁），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變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萬3,62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見本院卷第63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森亞公司主張：
  ㈠森亞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與迪品工作室前身即〇〇〇〇設計工作室（下稱〇〇〇〇〇）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承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住戶之系統櫃工程（下稱系統工程），由迪品工作室承攬系爭社區住戶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裝修工程），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社區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裝修工程契約。且依系爭合作契約第13條約定，迪品工作室應就裝修工程總價之5%分潤予森亞公司。
　㈡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下稱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其爲規避分配予森亞公司之裝修工程利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工程總價47萬2,560元），而未將47萬2,560元之5%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8）分潤交付森亞公司。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森亞公司依該約定向迪品工作室請求違約金200萬元本息，原審僅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森亞公司不服，提起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駁回森亞公司後開請求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迪品工作室應再給付森亞公司170萬元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就迪品工作室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迪品工作室抗辯：
  ㈠系爭合作契約並無約定應以何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迪品工作室既已代理森亞公司與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森亞公司設計師即訴外人〇〇〇與〇00住戶亦有接觸，即知〇00住戶爲裝修工程之定作人，迪品工作室雖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隱名代理，其未與〇00住戶私下接洽合作情事，自無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 
　㈡縱使本院認迪品工作室有違約情事，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給付違約金，惟迪品工作室就〇00住戶部分，應給付森亞公司之分潤僅2萬3,628元，原審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二者有相當懸殊差距，顯然過高而不符比例原則，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本院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2萬3,62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森亞公司2萬3,628元本息部分，經迪品工作室撤回上訴而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就森亞公司附帶上訴之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214至215頁)：
  ㈠兩造於108年12月25簽訂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將系爭社區之裝修工程發包予迪品工作室承攬施作，由迪品工作室負責接洽、主導、設計製圖，迪品工作室施作完成後由森亞公司驗收；並於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案情事，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為賠償（見原審卷第43至47頁）。
  ㈡前項之系統工程指裝設系統櫃之工程；裝修工程指木作、水電或油漆等工程。
  ㈢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約定〇00住戶於建商完工交屋後，交予森亞公司承攬施作系統工程（見原審卷第19至42頁）。
  ㈣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
　㈤森亞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以台中市○○路○○○0000號存證信函通知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及第13條第4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於111年11月15日收受（見原審卷第65至69頁）。
　㈥原審卷第49頁之LINE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四、本院判斷：
　㈠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⒈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等情，爲迪品工作室所否認，並抗辯系爭合作契約並未約定不得以其個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云云。
　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案情事者，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等情，爲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經查：  
　⑴系爭合作契約記載立契約書人「發包商」爲森亞公司，「承包商」爲〇〇〇〇〇（即迪品工作室前身）；及系爭合作契約第3條約定，裝修工程由〇〇〇〇〇接洽主導及設計製圖，由森亞公司確認品項、品牌、圖面、尺寸、顏色、材質樣式製作完成，如期完工後由森亞公司驗收，此有系爭合作契約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4頁），足認森亞公司爲主承攬人，迪品工作室爲次承攬人。再依森亞公司提出之系統工程契約書及裝修工程契約書，迪品工作室以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〇00、〇0等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外，另以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該等契約書記載之滙款帳戶均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此有該等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至42頁、第142至179頁）。由上可知，兩造合作模式為迪品工作室與系爭社區住戶洽談裝修工程及系統工程之承攬契約，之後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及系統工程契約，承攬報酬均匯入森亞公司名下帳戶，迪品工作室自有向森亞公司報告洽談結果及交付契約書之義務。
　⑵依證人即森亞公司設計師〇〇〇於原審證述：系統工程及裝修工程均屬於系爭合作契約之工程範圍，兩造有約定統一以森亞公司名義簽約，因為森亞公司不希望對客戶造成混淆，迪品工作室與業主簽約後，須向森亞公司回報簽約狀況，並把系統工程契約書、裝修工程契約書都交回森亞公司；森亞公司之前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乙事，迪品工作室回覆尚未簽約，是森亞公司到〇00住戶處理系統櫃時，經〇00住戶拿出裝修工程契約，才知道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等語（見原審卷第231至233頁）。而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爲迪品工作室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惟依森亞公司提出其與迪品工作室之LINE對話紀錄，森亞公司於111年8月31日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這間木作都完成了嗎？木作的部分簽多少？你再把合約書傳上來」等語，迪品工作室則傳送「還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49頁），是以迪品工作室早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卻於111年8月31日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
　⑶再者，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該合約書承攬人係記載迪品工作室，匯款帳戶亦記載迪品工作室名下帳戶等情，此有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而未如前開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之裝修工程契約書，係將承攬人記載爲森亞公司，匯款帳戶記載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依上足認〇00住戶本屬系爭合作契約範圍之客戶，迪品工作室未遵守兩造約定，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且未於簽約後報告森亞公司，亦未交付裝修工程契約書，甚於森亞公司詢問是否簽約時仍予以否認，足認迪品工作室確有「私下接洽合作案情事」，而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之違約情事。
　⒊至於迪品工作室抗辯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隱名代理云云。按隱名代理之成立，須代理人為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之情節，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簽約後未主動向森亞公司報告，於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且是由〇00住戶提供裝修工程契約予森亞公司，森亞公司始知〇00住戶早已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乙事，難認迪品工作室有實際上代理森亞公司之意思，且爲〇00住戶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故迪品工作室抗辯其爲隱名代理云云，自不可採。     
　⒋基上，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㈢森亞公司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
　⒈按違約金有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及懲罰性質之分，前者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作為強制債務履行、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前者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債權不能實現所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色彩，法院除衡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尤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後者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是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約定予以定性，作為是否酌減及其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森亞公司主張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構成該條項違約情形時，應給付200萬元作爲賠償云云；爲迪品工作室否認，並抗辯其縱有違約情事，對森亞公司造成之損失，僅爲2萬3,628元之分潤，系爭合作契約約定之200萬元違約金顯然過高等語。經查，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作爲賠償」（見原審卷第45頁），並無提及是否有違約時作爲懲罰之用，故此部分違約金應係屬「損害賠償總額」性質，而非屬懲罰性違約金。故本院衡酌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以森亞公司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依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之違約情形，爲迪品工作室私下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致森亞公司無法取得裝修工程總價47萬2,560元5%之分潤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8），迪品工作室若無違約情事，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利益僅爲2萬3,628元，則依森亞公司所受損害為衡量之標準，本院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始為適當公允。本法衡量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迪品公司若能履行債務時，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加以衡量。據上，既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該違約金即係作為迪品公司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森亞公司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迪品公司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森亞公司再請求170萬元違約金，自不足取。
五、綜上所述，森亞公司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見原審卷第10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迪品工作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駁回森亞公司請求170萬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森亞公司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迪品工作室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森亞公司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森亞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

訴訟代理人  李承翰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森亞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雅虹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理人  石善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
作室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2
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森亞有限公司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
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
    室給付逾新臺幣1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
    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
三、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其餘上訴駁回。
四、森亞有限公司之附帶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負擔2分之1，餘由森亞有限公
    司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
    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
    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
    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經查，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
    室（下稱迪品工作室）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迪
    品工作室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下稱
    森亞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見本院卷
    第5頁），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變更上訴聲明為：「㈠：原
    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萬3,628元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見本院卷第63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
    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森亞公司主張：
  ㈠森亞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與迪品工作室前身即〇〇〇〇設計
    工作室（下稱〇〇〇〇〇）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
    ），約定由森亞公司承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社區（下稱系爭社區）
    住戶之系統櫃工程（下稱系統工程），由迪品工作室承攬系
    爭社區住戶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裝修工程），由迪品工作
    室代理森亞公司與社區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裝修工程契
    約。且依系爭合作契約第13條約定，迪品工作室應就裝修工
    程總價之5%分潤予森亞公司。
　㈡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
    （下稱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其爲規避分配予森亞
    公司之裝修工程利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
    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工程總價47萬2,560元），而未將47萬2
    ,560元之5%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8）
    分潤交付森亞公司。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
    項約定，森亞公司依該約定向迪品工作室請求違約金200萬
    元本息，原審僅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森
    亞公司不服，提起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駁回森亞公司
    後開請求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迪品工作室應再給付
    森亞公司170萬元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就迪品工作室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迪品工作室抗辯：
  ㈠系爭合作契約並無約定應以何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
    約，迪品工作室既已代理森亞公司與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
    契約，森亞公司設計師即訴外人〇〇〇與〇00住戶亦有接觸，即
    知〇00住戶爲裝修工程之定作人，迪品工作室雖於111年6月1
    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隱名代理
    ，其未與〇00住戶私下接洽合作情事，自無系爭合作契約第9
    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 
　㈡縱使本院認迪品工作室有違約情事，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
    第5項約定給付違約金，惟迪品工作室就〇00住戶部分，應給
    付森亞公司之分潤僅2萬3,628元，原審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
    違約金30萬元本息，二者有相當懸殊差距，顯然過高而不符
    比例原則，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本院予以酌減等語，資
    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2萬3,62
    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森亞公司2萬3
    ,628元本息部分，經迪品工作室撤回上訴而確定，非本院審
    理範圍，茲不贅述）。就森亞公司附帶上訴之答辯聲明：附
    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214至215頁)：
  ㈠兩造於108年12月25簽訂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將系
    爭社區之裝修工程發包予迪品工作室承攬施作，由迪品工作
    室負責接洽、主導、設計製圖，迪品工作室施作完成後由森
    亞公司驗收；並於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
    案情事，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違約方將給付
    200萬元違約金為賠償（見原審卷第43至47頁）。
  ㈡前項之系統工程指裝設系統櫃之工程；裝修工程指木作、水
    電或油漆等工程。
  ㈢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
    簽訂系統工程契約，約定〇00住戶於建商完工交屋後，交予
    森亞公司承攬施作系統工程（見原審卷第19至42頁）。
  ㈣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
    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見原審卷第51
    至59頁）。
　㈤森亞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以台中市○○路○○○0000號存證信函
    通知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及第13條第4
    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於111年11月15日收受（見原審卷第65
    至69頁）。
　㈥原審卷第49頁之LINE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四、本院判斷：
　㈠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違約
    情事，爲有理由：
　⒈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
    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
    等情，爲迪品工作室所否認，並抗辯系爭合作契約並未約定
    不得以其個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云云。
　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
    案情事者，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等情，爲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經查：  
　⑴系爭合作契約記載立契約書人「發包商」爲森亞公司，「承
    包商」爲〇〇〇〇〇（即迪品工作室前身）；及系爭合作契約第3
    條約定，裝修工程由〇〇〇〇〇接洽主導及設計製圖，由森亞公
    司確認品項、品牌、圖面、尺寸、顏色、材質樣式製作完成
    ，如期完工後由森亞公司驗收，此有系爭合作契約書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第44頁），足認森亞公司爲主承攬人，迪品工
    作室爲次承攬人。再依森亞公司提出之系統工程契約書及裝
    修工程契約書，迪品工作室以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
    〇00、〇0等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外，另以森亞公司名義與
    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該等
    契約書記載之滙款帳戶均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此有該等契
    約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至42頁、第142至179頁）。由
    上可知，兩造合作模式為迪品工作室與系爭社區住戶洽談裝
    修工程及系統工程之承攬契約，之後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
    公司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及系統工程契約，承攬報酬均
    匯入森亞公司名下帳戶，迪品工作室自有向森亞公司報告洽
    談結果及交付契約書之義務。
　⑵依證人即森亞公司設計師〇〇〇於原審證述：系統工程及裝修工
    程均屬於系爭合作契約之工程範圍，兩造有約定統一以森亞
    公司名義簽約，因為森亞公司不希望對客戶造成混淆，迪品
    工作室與業主簽約後，須向森亞公司回報簽約狀況，並把系
    統工程契約書、裝修工程契約書都交回森亞公司；森亞公司
    之前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乙事，迪品
    工作室回覆尚未簽約，是森亞公司到〇00住戶處理系統櫃時
    ，經〇00住戶拿出裝修工程契約，才知道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
    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等語（見原審卷第231至233頁）。而迪
    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
    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爲迪品工作室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惟依森亞公司提出其與迪品
    工作室之LINE對話紀錄，森亞公司於111年8月31日詢問迪品
    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這間木作都完成了嗎？木作的部分簽
    多少？你再把合約書傳上來」等語，迪品工作室則傳送「還
    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49頁），是以迪品工作室早於111
    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卻於111年8月31日
    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
　⑶再者，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
    約，該合約書承攬人係記載迪品工作室，匯款帳戶亦記載迪
    品工作室名下帳戶等情，此有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在卷可
    查（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而未如前開系爭社區〇00、〇00
    、〇0、〇0等住戶之裝修工程契約書，係將承攬人記載爲森亞
    公司，匯款帳戶記載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依上足認〇00住
    戶本屬系爭合作契約範圍之客戶，迪品工作室未遵守兩造約
    定，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且未於簽約
    後報告森亞公司，亦未交付裝修工程契約書，甚於森亞公司
    詢問是否簽約時仍予以否認，足認迪品工作室確有「私下接
    洽合作案情事」，而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之違約情
    事。
　⒊至於迪品工作室抗辯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
    約係屬隱名代理云云。按隱名代理之成立，須代理人為法律
    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
    ，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即足當之（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迪品
    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之情節，其以個人名義
    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簽約後未主動向森亞公司報
    告，於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且是由〇00住戶提供裝修
    工程契約予森亞公司，森亞公司始知〇00住戶早已簽訂裝修
    工程契約乙事，難認迪品工作室有實際上代理森亞公司之意
    思，且爲〇00住戶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故迪品工作室抗辯其
    爲隱名代理云云，自不可採。     
　⒋基上，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
    項約定之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㈢森亞公司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
　⒈按違約金有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及懲罰性質之分，前者作為債
    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
    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作為強制債務履行、確保債權效力之
    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
    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約定之違約金
    額是否過高，前者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債權不能實現所受
    之損害，並不具懲罰色彩，法院除衡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尤應
    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
    後者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
    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是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及懲罰
    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
    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約定
    予以定性，作為是否酌減及其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森亞公司主張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迪品工作室
    構成該條項違約情形時，應給付200萬元作爲賠償云云；爲
    迪品工作室否認，並抗辯其縱有違約情事，對森亞公司造成
    之損失，僅爲2萬3,628元之分潤，系爭合作契約約定之200
    萬元違約金顯然過高等語。經查，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
    約定：「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作爲賠償」（見原審
    卷第45頁），並無提及是否有違約時作爲懲罰之用，故此部
    分違約金應係屬「損害賠償總額」性質，而非屬懲罰性違約
    金。故本院衡酌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以森亞公司
    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依森亞公
    司主張迪品工作室之違約情形，爲迪品工作室私下與〇00住
    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致森亞公司無法取得裝修工程總價47
    萬2,560元5%之分潤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
    ,628），迪品工作室若無違約情事，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利
    益僅爲2萬3,628元，則依森亞公司所受損害為衡量之標準，
    本院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始為適當公允。本法衡量
    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迪品公
    司若能履行債務時，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加以衡
    量。據上，既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該違約金即係作為迪品
    公司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
    補森亞公司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
    彩，初與迪品公司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森亞公司再請求17
    0萬元違約金，自不足取。
五、綜上所述，森亞公司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
    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
    2年2月17日（見原審卷第10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
    ，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其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
    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迪品
    工作室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迪品工作室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
    駁回森亞公司請求170萬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森亞公司
    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迪品工作室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森亞公司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森亞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6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

訴訟代理人  李承翰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森亞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雅虹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理人  石善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森亞有限公司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命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給付逾新臺幣15萬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其餘上訴駁回。
四、森亞有限公司之附帶上訴駁回。
五、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關於上訴部分，由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負擔2分之1，餘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森亞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經查，施芷穎即迪品空間設計工作室（下稱迪品工作室）原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迪品工作室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有限公司（下稱森亞公司）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見本院卷第5頁），嗣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變更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新臺幣（下同）2萬3,62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見本院卷第63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森亞公司主張：
  ㈠森亞公司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與迪品工作室前身即〇〇〇〇設計工作室（下稱〇〇〇〇〇）簽訂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承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住戶之系統櫃工程（下稱系統工程），由迪品工作室承攬系爭社區住戶之室內裝修工程（下稱裝修工程），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社區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裝修工程契約。且依系爭合作契約第13條約定，迪品工作室應就裝修工程總價之5%分潤予森亞公司。
　㈡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下稱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其爲規避分配予森亞公司之裝修工程利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工程總價47萬2,560元），而未將47萬2,560元之5%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8）分潤交付森亞公司。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森亞公司依該約定向迪品工作室請求違約金200萬元本息，原審僅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森亞公司不服，提起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駁回森亞公司後開請求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迪品工作室應再給付森亞公司170萬元及自112年2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就迪品工作室上訴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迪品工作室抗辯：
  ㈠系爭合作契約並無約定應以何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迪品工作室既已代理森亞公司與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森亞公司設計師即訴外人〇〇〇與〇00住戶亦有接觸，即知〇00住戶爲裝修工程之定作人，迪品工作室雖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隱名代理，其未與〇00住戶私下接洽合作情事，自無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 
　㈡縱使本院認迪品工作室有違約情事，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給付違約金，惟迪品工作室就〇00住戶部分，應給付森亞公司之分潤僅2萬3,628元，原審判命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30萬元本息，二者有相當懸殊差距，顯然過高而不符比例原則，依民法第252條規定請求本院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超過2萬3,628元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森亞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判決命迪品工作室給付森亞公司2萬3,628元本息部分，經迪品工作室撤回上訴而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就森亞公司附帶上訴之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審卷第214至215頁)：
  ㈠兩造於108年12月25簽訂系爭合作契約，約定由森亞公司將系爭社區之裝修工程發包予迪品工作室承攬施作，由迪品工作室負責接洽、主導、設計製圖，迪品工作室施作完成後由森亞公司驗收；並於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案情事，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為賠償（見原審卷第43至47頁）。
  ㈡前項之系統工程指裝設系統櫃之工程；裝修工程指木作、水電或油漆等工程。
  ㈢迪品工作室於109年4月29日代理森亞公司與系爭社區〇00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約定〇00住戶於建商完工交屋後，交予森亞公司承攬施作系統工程（見原審卷第19至42頁）。
  ㈣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
　㈤森亞公司於111年11月14日以台中市○○路○○○0000號存證信函通知迪品工作室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及第13條第4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於111年11月15日收受（見原審卷第65至69頁）。
　㈥原審卷第49頁之LINE對話紀錄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四、本院判斷：
　㈠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⒈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違反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等情，爲迪品工作室所否認，並抗辯系爭合作契約並未約定不得以其個人名義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云云。
　⒉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兩造如有私下接洽此合作案情事者，因違反合作案原則，視同違約行為等情，爲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經查：  
　⑴系爭合作契約記載立契約書人「發包商」爲森亞公司，「承包商」爲〇〇〇〇〇（即迪品工作室前身）；及系爭合作契約第3條約定，裝修工程由〇〇〇〇〇接洽主導及設計製圖，由森亞公司確認品項、品牌、圖面、尺寸、顏色、材質樣式製作完成，如期完工後由森亞公司驗收，此有系爭合作契約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4頁），足認森亞公司爲主承攬人，迪品工作室爲次承攬人。再依森亞公司提出之系統工程契約書及裝修工程契約書，迪品工作室以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〇00、〇0等住戶簽訂系統工程契約外，另以森亞公司名義與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該等契約書記載之滙款帳戶均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此有該等契約書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0至42頁、第142至179頁）。由上可知，兩造合作模式為迪品工作室與系爭社區住戶洽談裝修工程及系統工程之承攬契約，之後由迪品工作室代理森亞公司與業主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及系統工程契約，承攬報酬均匯入森亞公司名下帳戶，迪品工作室自有向森亞公司報告洽談結果及交付契約書之義務。
　⑵依證人即森亞公司設計師〇〇〇於原審證述：系統工程及裝修工程均屬於系爭合作契約之工程範圍，兩造有約定統一以森亞公司名義簽約，因為森亞公司不希望對客戶造成混淆，迪品工作室與業主簽約後，須向森亞公司回報簽約狀況，並把系統工程契約書、裝修工程契約書都交回森亞公司；森亞公司之前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乙事，迪品工作室回覆尚未簽約，是森亞公司到〇00住戶處理系統櫃時，經〇00住戶拿出裝修工程契約，才知道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等語（見原審卷第231至233頁）。而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以其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約定由迪品工作室施作房屋裝修工程，爲迪品工作室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惟依森亞公司提出其與迪品工作室之LINE對話紀錄，森亞公司於111年8月31日詢問迪品工作室關於〇00住戶「這間木作都完成了嗎？木作的部分簽多少？你再把合約書傳上來」等語，迪品工作室則傳送「還沒有」等語（見原審卷第49頁），是以迪品工作室早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卻於111年8月31日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
　⑶再者，迪品工作室於111年6月10日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該合約書承攬人係記載迪品工作室，匯款帳戶亦記載迪品工作室名下帳戶等情，此有〇00住戶裝修工程契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51至59頁)，而未如前開系爭社區〇00、〇00、〇0、〇0等住戶之裝修工程契約書，係將承攬人記載爲森亞公司，匯款帳戶記載爲森亞公司名下帳戶。依上足認〇00住戶本屬系爭合作契約範圍之客戶，迪品工作室未遵守兩造約定，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且未於簽約後報告森亞公司，亦未交付裝修工程契約書，甚於森亞公司詢問是否簽約時仍予以否認，足認迪品工作室確有「私下接洽合作案情事」，而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之違約情事。
　⒊至於迪品工作室抗辯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係屬隱名代理云云。按隱名代理之成立，須代理人為法律行為時，雖未以本人名義為之，惟實際上有代理本人之意思，且此項意思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56號判決意旨參照）。觀諸迪品工作室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之情節，其以個人名義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簽約後未主動向森亞公司報告，於森亞公司詢問時予以否認，且是由〇00住戶提供裝修工程契約予森亞公司，森亞公司始知〇00住戶早已簽訂裝修工程契約乙事，難認迪品工作室有實際上代理森亞公司之意思，且爲〇00住戶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故迪品工作室抗辯其爲隱名代理云云，自不可採。     
　⒋基上，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構成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之違約情事，爲有理由。　
　㈢森亞公司請求之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
　⒈按違約金有賠償總額預定性質及懲罰性質之分，前者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作為強制債務履行、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前者目的在於填補債權人因債權不能實現所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色彩，法院除衡酌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債權人因債務已為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外，尤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後者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是損害賠償預定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二者效力及酌減之標準各自不同，法院於衡酌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過高時，自應先就該違約金之約定予以定性，作為是否酌減及其數額若干之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森亞公司主張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迪品工作室構成該條項違約情形時，應給付200萬元作爲賠償云云；爲迪品工作室否認，並抗辯其縱有違約情事，對森亞公司造成之損失，僅爲2萬3,628元之分潤，系爭合作契約約定之200萬元違約金顯然過高等語。經查，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違約方將給付200萬元違約金作爲賠償」（見原審卷第45頁），並無提及是否有違約時作爲懲罰之用，故此部分違約金應係屬「損害賠償總額」性質，而非屬懲罰性違約金。故本院衡酌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自應以森亞公司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為主要審定標準。依森亞公司主張迪品工作室之違約情形，爲迪品工作室私下與〇00住戶簽訂裝修工程契約，致森亞公司無法取得裝修工程總價47萬2,560元5%之分潤即2萬3,628元（計算式：472,560×5%＝23,628），迪品工作室若無違約情事，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利益僅爲2萬3,628元，則依森亞公司所受損害為衡量之標準，本院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5萬元始為適當公允。本法衡量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時，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迪品公司若能履行債務時，森亞公司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加以衡量。據上，既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該違約金即係作為迪品公司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森亞公司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迪品公司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森亞公司再請求170萬元違約金，自不足取。
五、綜上所述，森亞公司依系爭合作契約第9條第5項約定，請求迪品工作室給付違約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2月17日（見原審卷第103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迪品工作室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迪品工作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駁回森亞公司請求170萬元本息部分，核無違誤，森亞公司就此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迪品工作室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森亞公司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森亞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
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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